
 

致全市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告知书 

 

各易制毒化学品企业： 

易制毒化学品既是工业企业生产中常用的基础原料，也是可

能作为生产毒品的前体物质和主要配剂，是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管

制的物品。当前，随着国内外制造和滥用冰毒、“摇头丸”等新型

毒品的不断发展蔓延，非法买卖、走私易制毒化学品犯罪活动日趋

严重，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形势不容乐观。 

各易制毒化学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是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安全

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安全管理工作负

总责。为进一步提高易制毒化学品企业及从业人员的守法自律意

识和自我管理能力，严密防范易制毒化学品流入非法渠道用于制

造毒品，各企业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一要严格依法经营。各企业要严格执行许可（备案）规定；禁

止走私或者非法生产、经营、购买、转让、运输易制毒化学品；禁

止使用现金或者实物进行易制毒化学品交易；严格履行易制毒化

学品销售核查义务，在销售易制毒化学品前，向核发证明的行政部

门核实购买证明的真伪，向购买企业核实购买经办人身份及委托

书真伪，未经核实的，一律不销售。 

二要加强日常宣传教育。通过宣传教育，使本企业从业人员普

遍了解易制毒化学品流入制毒渠道的严重危害，普遍掌握易制毒

化学品管理的法律法规、政策规定，全面增强主动防范和自律意

识，进一步提高知法守法意识和水平。 

三要加强内部安全管理。结合本企业生产经营实际，认真查找、



及时整改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漏洞，建立健全内部安全管理规章制

度，全面落实各项安全管理措施，进一步提高自我管理、自我约束

能力。 

四要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索。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奖惩激励机

制，充分调动企业从业人员参与易制毒化学品管制工作的积极性，

向政府主管部门检举、揭发涉及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案件线索，

主动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共同做好易制毒化学品监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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